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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家长的“伪爱行为”及其消解建议

李小妹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９９）

摘　要：家庭是人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也是持久施教的场所。家长在与孩子共处交往中居于重要位置，“是孩子的第一

任教师”，在孩子教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目前在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对“真爱”认识不足，常“打着爱的旗号”对孩子进

行伪爱性掠夺和强制性控制行为。具体表现为：过高期望、溺爱放纵、打骂有理、教育焦虑、盲目攀比和功利小我等心理及行

为，需要家长合理调整期望值、慎用家长管教权、管理好自身情绪、提高陪伴质量、构建平等亲子观、遵照“教育一致性”和身体

力行示范等，给予孩子恰当发展定位、严而有格的爱，使孩子沐浴在阳光中，享受亲情陪伴的温暖，获得独立自由成长，达到知

行统一、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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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人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也是重要而

持久的一个施教场所，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家长，旧称“一家之主”，指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未成年人成长过

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十分重要。家长对孩子的爱是天

底下最无私的，如绵绵春雨，珍贵而及时；像冬日暖

阳，温暖而贴心；如牛毛，丝丝密密，像雨伞，为孩子

遮风挡雨……但不是所有父母都懂爱、会爱，经常会

不自觉地表现出“伪爱心理和行为”，对孩子成长产

生不利影响，结果与初衷相违。

一、“伪爱行为”的内涵及特征

“伪爱行为”是与“真爱行为”相对的一个概念，

在爱的施动者身上是“假的”或“否的”，在主观上、动

机上是“出于爱”、“为了爱”，但在客观上却不是“真

正的爱”。具体是指发生在最亲近的人之间、以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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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进行的伪爱性掠夺和强制性控制行为。具有以

下特征：第一是“以爱为名”。所发生的掠夺和控制

行为均是在“爱的旗号”下，以“对你好”、“没有错”等

理由来维护和辩护自己的“伪爱行为”；第二是“失真

的爱”。这种掠夺和控制发生在最亲近的人之间，所

以，体现“真情实意”，但没体现人格尊重，缺少平等

和理性，是真性情，但无原则、非真爱；第三是伤害性

大。越是亲近的人之间越容易不设防，越容易忽视

换位思考，因为施动者认为彼此更了解、更知心，必

然会更互相包容，更情意想通，人际之间也更安全，

所以，不会像非亲近的人之间那样，彼此间穿着较厚

的防御外衣，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这样的

话，彼此间外显的不足和缺点就会较多，加之彼此间

的相互期望较高，故易发掠夺和强制性控制行为。

二、家长“伪爱心理及行为”表现

“伪爱行为”多发于最亲近的人之间，如夫妻之

间、恋人之间、父子和母子之间等。家长的“伪爱行

为”对孩子的思想和行为养成是有害的，轻则会诱发

孩子的情绪抵触和行为对抗，重则会引发孩子的高

强度叛逆行为，甚至产生暴力冲突，导致亲情关系断

裂，丧失相互间的交流和对话空间。但事出有因，家

长的“伪爱行为”跟家长的高期望、溺爱、焦虑、攀比、

功利、“打骂有理”等心理表现高度相关。

（一）过高期望心理及行为

“过高的期望带来的就是无望，人生不是要选择

最好的，而是选最合适的；不是选最有价值的，而是

要选最有可能实现的”。［１］现在的家庭，一般来说子

女较少，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孩子身上承载着更大

的家庭重托，再加之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观念

影响，家长对孩子常抱有过高期望，希望在孩子身上

实现父母没有达成的愿望，强求孩子达到自己期望

的标准，导致孩子在无形中失去了自我，变成家长的

“延续品”。所以，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过早地对

孩子进行所谓的“智力开发”，甚至不惜牺牲孩子假

期时间，让孩子奔走于各种“兴趣班”之中，有的甚至

成为兴趣班“班奴”。有的对孩子管制约束太多，三

四岁就要求孩子学习写字、绘画、计算、钢琴、舞蹈

等，孩子一旦学不好、达不到家长要求的目标，家长

就心急；孩子一有反抗或辩解，便会受到家长的唠

叨、指责和批评，容易引发亲子冲突，甚至出现“期望

越高、失望越大”的结局。

（二）溺爱放纵心理及行为

现在社会，孩子一出生就是家里的宝贝，特别是

“四二一”式家庭，很多孩子被视为掌上明珠，“饭来

张口、衣来伸手”。即使孩子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时，

家长也会“心太软”而给予尽可能地满足。也有家长

对孩子在家庭中主体性地位理解有偏颇，认为“以孩

子为中心”就是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发展。其实这是

对亲子关系平等的误解，是一种家庭主体“矫枉过

正”现象，容易导致过于突出孩子主体地位，溺爱、放

纵、迁就孩子，使亲子关系“错位”，助长孩子形成“自

我中心、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毛病。有的家长甚

至包办代替、过度服务孩子的生活，以致孩子四体不

勤、生活能力低下。这些现象对很多家长来说是“理

智上清醒———知道这样做不好，情感上冲动———控

制不住去做，实际上发生———溺爱骄纵行为”。

（三）“打骂有理”心理及行为

在中国传统视域里，最亲近的人之间若是出现

了“打骂”现象，则多用“打是亲、骂是爱”来宽慰自己

和他人。在孩子教育上，也认为“棍棒下出孝子”、

“不打不成材”等，这是传统狭隘心理在做怪。也有

“不少父母无意识中通过对孩子的管教实现自己在

社会上未能充分实现的权力欲、控制欲、价值感和

能力感”［２］。打骂行为对孩子来说，可能会产生“不

期望行为的短暂中止或改变”的效果，从长远看，会

对孩子心理成长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影响一生。如

果打骂这一“伪爱行为”高发的话，往往是家长情商

不高、育儿乏术和缺少耐心的表现，进一步说，是家

长为了转移或满足自身暂时的负性情绪，使孩子背

负“因家长教育能力不够”而带来的惩罚。如果家长

没能及时矫正自身的伪爱行为、提高真爱能力，长此

以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四）教育焦虑心理及行为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

快，压力无形中增大，加之受浮躁之风和家长过往生

活经历中沉积的消极功利思想影响，使自己对孩子

能否有“好的表现和未来”产生担心和焦虑。可以

说，这种焦虑贯穿整个教育的对“教育落后”的恐慌、

在教育过程中对“教育重负”的压力、在教育结果方

面对“教育无用”的担忧。［３］但有些家长缺乏好的心

态和科学的育儿知识，在现实中只能通过物质投资

和付出，来填补自己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如，有些家

长在为幼儿择园时“更多的看重幼儿园的硬件设

施”，而“往往忽视幼儿园的软件，如教师的素质和观

念、幼儿园的管理等。”［４］这种焦虑心理生于无形，

却如影随形、客观存在，影响着家长的教育决策和自

身的教育行为。很多家长如果把控不好，容易陷入

“重物质充实、轻精神给养”的歪路。加之，社会安全

事件层出不穷，家长对孩子的安全问题非常担心忧

虑，通常会对孩子作出保护和限制，但一旦过度，这

种保护和限制“在爱的名义之下进行，表面上减少了

危险、避免了麻烦，同时，也降低了孩子的成就动

机，造成无助感”［５］。

（五）盲目攀比心理及行为

很多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问题，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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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想方设法地为孩子提供好的

营养，创造好的教育环境，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等，这

些出发点和动机都不为过，但有的家长却因焦虑或

虚荣，通过让孩子上“贵族园、贵族校”、“请家教、上

特长班”等来忙跟风、比面子，通过“你家买钢琴了

吗？你家孩子学绘画了吗”等进行物质攀比；通过

“你家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有没有进行特长训练”

等进行心理衡量，进行“物质化、表面化”的比对和考

量，容易陷入爱慕虚荣的怪圈，没有充分考虑孩子的

兴趣爱好、智力特点、能力倾向等实际情况。

（六）功利小我心理及行为

很多家长出于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教育目标

的设立没有基于孩子的潜能和兴趣，而是过于功利；

忽视孩子伦理道德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没有立足于

孩子的发展和对社会的贡献，而是根据社会上的“热

点”和“时尚”为孩子选择学习内容，重视学习分数，

轻视品德养成，认为“孩子学习好比什么都重要”，过

于小我，会导致孩子从小养成自私心理，无“大家”概

念，不懂“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在人际交往中也

容易陷入孤立境地。

三、家长“伪爱行为”的消解建议

“伪爱行为”是针对“真爱行为”而言的，那么什

么是“真爱行为”呢？美国家庭心理治疗家保罗夫妇

定义了真爱行为：“真爱行为”是一种抚育自身和他

人情感与精神成长的行为；“真爱行为”助长个体的

责任感。［６］因此，可以说爱不是简单的给予和代替，

也不是精神虐待和剥夺，而是明智审慎的“为”与“不

为”。家长与孩子之间是具有典型的最亲密关系的

人，父母对孩子的爱原始而纯真，但对什么是“真爱

行为”往往认识不到位，或者知道却做不到。英国心

理学女博士希尔维亚·克莱尔说：“世上的所有的爱

是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

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所以，父母真正成功的爱，

就是越早让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

分离出去，你的教育就越成功。”由此看来，家长的爱

不应是混沌的，而应是澄明的，既有情感交融，也应

有理智导航，既要给孩子必要的保护和引导，也要给

孩子独立成长与自由选择的空间。笔者认为，家长

“伪爱行为”的矫治和改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一）调整自己的期望值，给孩子合理的发展

定位

心理学中存在积极期望效应，也称“罗森塔尔效

应”，说的是外在的积极期望能够对人特别是儿童产

生积极地助长作用。但过高的、不合理的期望则会

对孩子成长产生反作用。“一粒沙一世界。”每个孩

子都是独立的、差异的存在，都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智

力表现和心理特征，所以，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要求或

用过高的期望定位自己的孩子发展。就如平日吃东

西，吃的太多消化不了、消化不好，吃的太少会很饿，

都影响健康、阻碍正常发展，所以，家长对孩子的发

展应当有合理的期望值和发展定位。目标和期望值

的确定，应建立在对孩子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表现的

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符合孩子成长的“最近发展区”，

家长应该理智清醒地对待，不能盲目。

（二）慎用自己的管教权，给孩子严而有格的爱

笔者认为，家长管教孩子是责任和义务，能为孩

子树立适当的纪律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

惯，惠及孩子未来。但有些家长借管教之名，滥用惩

戒，发生打骂孩子等“硬暴力”行为和讽刺嘲笑孩子

等“软暴力”行为，这些是绝不可取的。家长不能把

“管教权”理解偏了、使用歪了，“管”和“教”是并重

的，只管而不教育引导，或教育引导无效而放弃管的

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当然，“管”意味着监督、看管，

“教”意味着教育、引导，都是家长作为监护人所应尽

职责，应管教结合、管教有方、严而有格，给孩子充满

智慧的爱。因为儿童的模仿力是超乎成人想象的，

家长的行为举止对其影响很多时候是隐性而深远

的，所以，与其暴力管教，不如“重视以身作则和言传

身教，时时刻刻为孩子做榜样，为孩子提供健康、丰

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以自身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

行影响和帮助孩子养成好思想、好品格、好习惯。”［７］

（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让孩子沐浴在阳光中

孩子是成长中的人，难免会出现错误，但要用发

展的眼光和态度去看成长中的孩子，没有哪个孩子

自出生就表现的很完美，那是违背人的成长规律的，

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所以，对待孩子的错误，家长

首先应该接受，了解清楚事情的缘由经过，再做反

应。有的家长不问青红皂白，看到孩子犯错了，就会

情绪激动，暴力相加，家长的这种表现，时间久了的

话，会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产生不良影响，导致孩子缺

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孩子会为了逃避家长的暴力反

应，而在犯错时选择说谎，导致不诚实。当然，人都

是有七情六欲的，看到或遇到孩子的不良行为时，家

长难免会表现出情绪的波动，但应做到适当的情绪

控制和理性的回应。此外，应积极看待孩子身上的

优缺点，不过分扬长，也不避短，客观地全面地对孩

子评价。给予孩子表扬要及时、不过度，批评时要讲

究方法，父母应尽可能少在孩子面前发脾气，努力消

除语言和行为暴力。如果有时控制不住，可以先平

静一下，等待一会，然后找机会指出孩子的错误，使

其明白犯错后该怎么办。

（四）多增加陪伴，让孩子享受温暖的亲情

家长对孩子教育重视是勿容置疑的，但重视不

是仅仅给予孩子丰厚的物质外壳，还应积极关注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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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心灵的成长。很多家长因工作繁忙疏于陪伴孩

子，特别是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陪伴较少，孩

子的家庭教育多以母亲为主，导致父亲角色淡出、父

爱缺位，这样长期生活在母亲影响下的孩子，就会缺

少从父亲那里潜移默化地汲取坚强意志、骁勇精神

以及果敢、独立、自信品质等的机会。已有研究表

明：父亲的直接参与不同于父亲的间接参与，参与能

够给幼小的儿童带来愉快的情绪，从而有利于儿童

的早期情绪、社会性的发展。［８］所以，笔者认为家长

特别是父亲应该多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不要让“与

子相处”成为孩子心中奢侈的愿望，多增加陪伴孩子

的时间，并注重陪伴的高质量和全身心，多让孩子徜

徉在父爱母爱的阳光中，享受浓浓的家庭温情。

（五）构建平等的亲子观，使孩子独立自由成长

１９世纪德国著名天才人物卡尔·维特的父亲

在谈到对他的教育时说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我

都坚持将自己放在与儿子平等的地位上，从而给儿

子灌输了不迷信权威、追求真理的精神。”［９］６３在中

国，传统的“三纲五常”的旧观念，在家长头脑里没有

彻底清除，仍然潜在地存在，或多或少地对儿童产生

着影响，认为：“孩子是我的，他应该听我的话；孩子

是我的，就应该按照我的意见办”；或者“你应该怎么

样怎么样，或是你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１０］儿童作

为平等主体的基本权利经常会受到侵犯。打骂体罚

或言语侮辱儿童的现象仍不经意间发生在家长身

上，平等的亲子关系经常被无视，孩子的独立自由被

视为奢望。作为家长，应使用好“惩戒权”，拿捏好

“尊重”与“教育管理”的界限，充分尊重儿童的基本

权利，平等地与孩子共处。在与孩子交流时，应注意

降低自己的“身高”，摒弃高高在上的“权威”，以孩子

的身份，用孩子的语言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应恩

威并用，多表扬、少批评，多示爱、少挖苦，多建议、少

代替，多商量、少控制。充分尊重孩子，让孩子知道

自己被重视、被关注，但不是太束缚。

（六）遵守教育的一致性，使孩子有规矩成方圆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是监护人和指导

者，但有时会在教育意见上不统一，甚至是意见明显

相左，让夹在中间的孩子不知该听谁的。对于家长

来说，这是大忌，家长应力争遵守两个原则：一是在

孩子教育问题上，不在孩子面前发生争执，意见不同

时，应避开孩子平心静气地进行沟通，交换看法，形

成统一意见，避免让孩子知道父亲还是母亲说了算，

以后该方不在场时，另一方的教育管理不起作用；二

是一旦形成一致意见、结成稳固阵营后，就要严格维

护遵守，不能在执行的过程中生变，半途而废、阵营

破裂，以致削弱对孩子的教育合力，特别在孩子行为

习惯和品质养成方面，应统一意见，重视培养孩子的

独立性、自理意识、耐挫能力、集体意识和责任感，使

孩子守规矩、有礼貌、明事理，有集体观念、家国情

怀，积极健康、快乐阳光、向上向善。

此外，家长的身教胜于言教。孩子在家庭中与

父母打交道的多，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长，父母就

是孩子学习、接受教育的最好资源。因为模仿是孩

子的天性，跟自己最亲近的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

无形中就会学习、效仿、汲取父母身上的言行，时间

久了就会演变为自身相对固定的个性特征。这也是

俗话所说的“谁的孩子像谁”的道理。所以，父母的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行动和表现，如同身边的实践

课程，如影随形地、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产生不可估量

的影响。

总之，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行为是心理的表现。

在矫正和改变家长的“伪爱行为”上，既需要家长心

理重视、观念到位，也需要家长积极落实、行动到位。

这样才能让“伪爱行为”远离育儿过程，让“真爱”如

雨露般浸润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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